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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县发展改革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学笃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市委、市政府和县委、县政府工作要求，认真履行生态环境保护职责，统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助推全县生态环境持续稳定向好。现将本年度履职情况报告如下。
一、强化生态环保职责担当
聚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要求，协调推进重点工作并强化前瞻谋划。一是坚持谋篇布局筑牢生态根基，印发长江经济带发展工作要点，制定全县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重点任务清单，将生态文明建设相关内容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报告，推动绿色低碳发展重点任务纳入“十五五”规划纲要。二是有力推动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按全县整改方案要求牵头推进1项共性问题整改，已在整改期限内完成所有整改措施，并按程序提交整改销号资料。
二、扎实做好节能管理工作
认真履行节能工作牵头职责，统筹推进工业、城乡建设、交通物流等领域能耗“双控”相关工作。一是强化节能目标责任落实，联合印发贯彻落实市级节能降碳工作举措重点任务分工方案，对3家重点用能单位开展节能目标责任评价考核，顺利完成市级下达的“十四五”能耗强度下降目标。二是强化项目准入审核，加强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监管，“十四五”期间未新增高耗能、高排放项目，并推动企业开展节能技术改造。三是加强节约用电引导，在节能宣传周、全国生态日期间开展节能降碳宣传活动，倡导节能节电、绿色出行等绿色低碳理念。
三、全力推动能源结构转型
清洁能源基地加快建设，10万千瓦风电市场化并网、石柱枫木风电扩建增容等4个项目建成投用，新增清洁能源并网装机容量18.2万千瓦，带动清洁能源产业实现规上产值18.5亿元、增长22.8%。累计建成清洁能源总装机容量117.1万千瓦，清洁能源装机占比超62%，其中风电装机并网容量75.5万千瓦，风电开发规模居全市前列。此外，石柱县工业园区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入选全市8大“百万千瓦屋顶分布式光伏”典型案例，石柱火风储一体化系统友好型新能源电站示范项目入选重庆市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第一批试点清单。
四、推进生态环境保护治理
聚焦污染治理、设备更新等重点领域，精心策划项目，协同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一是夯实项目前期工作，会同相关部门严格对照重点投向领域策划项目，积极协助业主单位办理立项、可研等前期审批手续。二是高效组织项目申报，按照要求及时报送，成功争取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设施建设等项目，到位中央资金0.578亿元，并持续督促加快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进度。三是强化项目滚动储备，密切关注环保领域政策动态，持续加强项目策划，新储备一批“十五五”生态环保类项目。
五、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认真贯彻落实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部署要求，统筹林业、水利、生态环境等相关部门，推动落实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生态产品价值增值及生态资源权益交易等工作。会同县水利局起草河源小流域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交易工作计划，配合县林业局开展提高森林覆盖率横向生态补偿，在加快风能、太阳能开发利用扩大清洁能源规模等方面取得一定成效。
六、落实资源环境价格政策
全面落实节能环保电价政策，通过价格信号引导商业企业节能降耗。建立城镇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对非居民用水严格管理。全面推行城镇居民用天然气一、二、三档阶梯价格管理。严格执行农业水价形成机制、农业用水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机制、工程建设和管护机制、用水管理机制。严格落实城镇污水、垃圾处置、排污费等收费政策。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学笃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化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市委、市政府和县委、县政府工作要求，坚决扛起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进一步推动全县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迈上新台阶，为推进全县绿色低碳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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